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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2         股票简称：三聚环保        公告编号：2014-034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303.40万股，发行价格为16.48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股票均价元/股的 9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对象北京市海淀区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淀国投”）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海淀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淀科技”）第一大股东，发行对象北京海淀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发行对象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恒天达”）为公司第三大股东，发行对象自然人刘雷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发行对象自然人林科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及总经理且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上述关

系构成关联方关系，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亦为关联方交易。 

公司于2014年6月23日分别与海淀国投、海淀科技、中恒天达、刘雷先生、

林科先生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关于认购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协议书》。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4年6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雷先生、林科先

生、刘明勇先生、张旭先生回避表决，相关议案得到了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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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表决情况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

议，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交易的批准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

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2年12月4日 

法定代表人：林屹 

注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9号鑫泰大厦三层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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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国投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2、最近三年的业务发展情况和经营成果 

海淀国投主要从事海淀区国有资产的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2011 年至 2013

年海淀国投营业收入分别为 314,525.91 万元、228,935.35 万元及 330,816.40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71,691.06万元、28,651.55 万元和 34,032.83 万元。 

3、最近 1年的简要财务数据 

海淀国投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报表（合并报表）如下： 

（1）2013年 12 月 31日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2,076,165.9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09,923.00  

资产总计  3,086,088.99  

流动负债合计  1,476,864.08  

非流动负债合计  892,580.28  

负债总计  2,369,444.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716,644.62  

注：以上财务数据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100% 

北京市海淀区国资委 

 

100% 

100% 

北京海国鑫泰投资控股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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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3年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营业收入  330,816.40  

营业利润  43,930.33  

利润总额  43,490.68  

净利润  34,032.83  

注：以上财务数据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 年 10月 29日 

法定代表人：李再生 

注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大学北路 33号院 1号楼大行基业大厦 18层南侧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管理；销售五

金交电、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工艺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建筑材料。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海淀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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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三年的业务发展情况和经营成果 

海淀科技主营业务为在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与医药、房地产等领域进行投资

及经营，2011年至 2013年海淀科技营业收入分别为 67,347.80万元、106,016.06

万元及 159,584.8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3,340.20 万元、15,791.69 万元及

21,632.53万元。 

3、最近 1年简要财务数据 

海淀科技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报表（合并报表）如下： 

（1）2013年 12 月 31日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504,873.85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2,051.21  

资产总计     666,925.05  

流动负债合计     309,352.87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2,282.37  

负债总计     481,635.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5,289.81  

注：以上财务数据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2013年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营业收入     159,584.86  

营业利润      25,195.53  

利润总额      25,805.22  

净利润      21,632.53  

注：以上财务数据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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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 年 9月 5日 

法定代表人：叶向阳 

注所：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 33号 2号楼第 16层 1605室(住宅)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未取得行政许可

的项目除外） 

中恒天达由三名自然人投资设立，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2、最近三年的业务发展情况和经营成果 

中恒天达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等，2011 年至 2013年中恒天达营业收入分别

为 1,225.50万元、1,335.20 万元及 1,210.42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43.64 万元、

263.52万元及 243.73 万元。 

3、最近 1年简要财务数据 

中恒天达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报表（合并报表）如下： 

（1）2013年 12 月 31日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合计         632.83  

非流动资产合计       2,2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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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计       2,868.55  

流动负债合计         592.96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总计         592.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75.59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2013年简要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营业收入       1,210.42  

营业利润         277.27  

利润总额         277.27  

净利润         243.73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刘雷 

刘雷先生，1967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2000年6

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长，2013年12月起任公司子公司内蒙古三聚家景新能源有限

公司董事长。现兼任北京大行基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大行基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徐州大行润丰置业有限公司、北京海科融通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五）林科 

林科先生，196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现

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公司子公司沈阳三聚凯特催化剂有限公司、北京

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苏州恒升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大庆三聚能源

净化有限公司、北京三聚能源净化工程有限公司、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内蒙古三聚家景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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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股份。认购价格为

16.48元/股，认购总金额5,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每股

16.48 元，即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若公司股票在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上述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定价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上述发行定价原则作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主要内容，经董事会审议后，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程序合法、合规。 

四、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1、发行人：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认购人：海淀国投、海淀科技、中恒天达、刘雷、林科 

3、签订时间：2014年6月23日 

（二）认购方式及数量、认购价格、支付方式 

1、认购方式及数量：海淀国投、海淀科技、中恒天达、刘雷、林科均以现

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为

303.40万股，其中海淀国投认购121.36万股，海淀科技认购36.41万股，中恒天

达认购24.27万股，刘雷认购72.82万股，林科认购48.54万股。 

2、认购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

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上述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3、支付方式：合同生效后，海淀国投、海淀科技、中恒天达、刘雷、林科

应按照公司的通知，将按照相关规定一次性将认购款划入公司为本次发行专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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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资金账户。 

（四）协议成立与生效 

1、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 

本协议成立后，任何一方不得解除或终止本协议的履行。 

2、本协议在满足如下条件时生效： 

经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乙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上述任何生效条件没有获得满足，本协议不发生效力，双方因此而发生的一

切费用，均由各方独自承担，不因此而产生任何赔偿责任。 

（四）违约责任 

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的规定，对违反本协议规定构成违约的，违约方应对

其违约行为造成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的现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补充公司发展资金的需求，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提高

公司盈利水平和公司投融资能力。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无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郭民岗、韩小京、申宝剑、杨文彪事前认可并一致认为： 

1、上述5名关联方符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对象资格； 

2、定价原则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3、该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征得我们的事先认可，公司董事会

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回避，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 

4、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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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股东大会在审议议案时，与上述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应当回避对该议

案的表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开、公平、

合理，符合公司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程序合

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提交至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关于认购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6月23日 




